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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 2018年新修订的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规章制定工作机制，更

好地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，中国证监会对

《证券期货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（证监会令第 59号，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对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背景

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立法体制机制建设。2008年，

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了《规定》，其作为专门规范证券期货立法

工作的部门规章，适应了资本市场立法工作量大、要求高、技术

性强的特点，有力保障了资本市场法治建设。与此同时，也应当

看到《规定》自发布至今已逾十年。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，《立

法法》、《条例》已分别于 2015、2018年进行了修改。此外，中

国证监会在多年立法工作中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需要总结，也

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解决。为此，有必要抓紧落实新修订的《条

例》要求，对《规定》进行配套修改。

二、修改思路

此次修改主要坚持了以下三方面思路：一是坚决贯彻党的路

线方针政策；二是全面落实《条例》各项新要求，并结合资本市

场特点对《规定》进行修改，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；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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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问题导向，总结立法工作的经验和不足，巩固有益做法，解

决突出问题。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
本次修改，除将原来的“起草与审查”一章分为“起草”和

“审查”两章外，保持了原有框架结构。在条文上，由原来的

40条增至 41条，主要修改 27条，增加 5条。调整的主要内容

包括：

（一）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

要求制定规章，应当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精神（《规定》修订草案

征求意见稿第 4条）。 规定制定规章应当按规

定履行报告程序（ 5 ）；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要经批准（

9 ），临时补加规章立项，报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（

10 ）。 强调规章的立

改废应当服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（ 33

34 ）。

（二）修改完善与《条例》不一致的地方

规定制定规章应当遵循《立法法》确定

的立法原则，符合上位法规定（ 4 ）。

规定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规章制定项目建

议，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要向社会公布（ 8 9 ）。

要求起草部门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；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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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重大利益调整事项的，起草部门和法制机构应当进行论证咨

询，必要时进行听证；法制机构审查规章时，可以向社会公开征

求意见（第 16条、第 22条）。

，规定法制机构应当组织进行论证研究，提出

倾向性意见，及时报委务会议决定 24 25 。

（ 31 ）。 （ 35 ）。

（三）结合实践经验，改进立法程序机制

一是规定各部门需要增加计划外规章项目的，应当补报立项

手续（ 10 ）。二是将中国证监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建立

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上升至规章层面（ 18 ）。三是明确法制

机构在规章审查中的职责，起草部门报送审查后，由法制机构负

责修改完善，并丰富了审查措施手段（ 20 25 ）。四是根

据国办关于制定涉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明确制定涉外规

章，应当向国务院报告 5


